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启动 

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指令的通知 
 

各相关处室、区教委、高等院校、直属学校、中等职业学校

及校外教育机构： 

根据环保、气象部门最新监测预报，12 月 19 日开始，

华北地区天气形势趋于稳定，出现区域性空气污染，我市受

此影响，天气静稳，冷空气减弱，湿度增大，温度回升，逆

温增强，空气质量将达到重度污染水平，持续至 22 日，23

日凌晨起受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将逐步好转。按照《北京

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预警分级规定，将达到空气重污染

红色预警级别，为保护公众健康，减缓大气污染程度,经市

领导批准，12 月 18 日 7 时，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

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指令，自 12月 19 日 7时至 12 月 22 日

24 时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 

请各单位、各部门按照《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空气重污染

应急预案》及本区、本单位分预案，严格执行红色预警应急

响应措施，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直属学校、中等职业

学校及校外教育机构停课，高等院校停止体育活动、社团活

动、社会实践活动等。停课期间，中小学、幼儿园应按照“停



课不停学”的原则，通过网络、通讯等途径与家长和学生保

持联系，提出可参考的合理化学习建议；教师要合理调整教

学方式，灵活安排学习内容，指导学生充分利用北京数字学

校网络平台和数字化资源开展自主学习。提示家长在家对孩

子进行生活和安全教育。在空气重污染期间，如遇特殊情况，

学校可以根据所在地区及周边情况，做出相应调整，报区教

委同意后实施。 

在红色预警期间，各单位、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应急预案

要求，责任到人，各区教委应注意了解所辖区域内中小学周

边空气及环境状况，指导学校做好相关工作。针对第一次红

色预警执行期间发现的问题，再次强调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各级各环节收发通知和落实情况要留痕留名，在接

收到红色预警指令后，各区教委要督查到校，责任落实到科

室、到责任人，做到令行禁止，要确认每所学校将指令要求

的原文通知到每一个学生和家长。 

二、各区教委和政府教育督导室要在红色预警指令启动

后，即刻对学校“停课不停学”特别是各校干部教师坚守岗

位、应急值班的情况进行逐校检查，及时处理预案落实中出

现的问题并追究责任。 

三、各级各类学校（包括民办学校、国际学校）、幼儿

园党政领导和干部教师要坚守岗位，对家中无看管条件，需

送到学校的孩子，在和家长确认无误的基础上，学校要确保

妥善安排好到校学生的学习、生活。各中小学、幼儿园要安

排班主任与每一位学生、家长或监护人联系，确认孩子有人



监管。 

四、寄宿制中小学、幼儿园要妥善安排好学生在校、在

园自习和生活，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户外活动。 

五、各高等院校要严格落实《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发布本市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指令的紧急通

知》关于红色预警指令的有关措施要求，指导学生安排好在

校的学习和生活，停止户外体育活动、社团活动、社会实践

活动，减少户外活动。 

六、教育系统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执行空气重污染红

色预警的预案措施，确保施工工地停止室外施工作业。 

七、各区教委要建立各校每日上报联系制度，红色预警

期间，每日下午 13 时前向市教委基教一处、二处反馈指令

传达、预案执行情况，统计上报各区第二天停课在家学生数

和拟送到学校的学生数（统计模板见附件）。 

八、个别具备防护条件的民办学校和国际学校可依据情

况弹性安排。 

九、各区教委要在发布预警通知中公布本区相关事项负

责人及联系电话，确保服务、管理到位，并及时将联系人及

电话报市教委。 

十、各相关处室参照以上要求，落实对分管的各级各类

学校进行指令接收、预案执行、信息反馈等环节的督查检查。 

请各单位、各部门在市教委门户网站“通知公告”下载

预警指令，及时下达到学校。接到通知后 30 分钟内向市教

委回复指令接收情况（区教委向基教一处、二处反馈，其他



类别学校向指令传达处室反馈）。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015 年 12 月 18 日  



 

附件： 

 

红色预警期间中小学、幼儿园学生信息汇总 

区教委：                             日期： 

     类别  

统计 
中学 小学 幼儿园 合计 

在家学生数     

到校学生数     

总 计     

 


